附件2

关于《平顶山市节约用水条例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市水利局
（2025年11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加强全市节约用水管理，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市水利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平顶山市节约用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法律法规，组织起草了《平顶山市节约用水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立法必要性
平顶山市地处豫西山地到黄淮平原、亚热带到暖温带双重过渡地带，受此影响，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严重短缺，人均水资源量为341立方米，分别占全国、世界人均水平的1/6和1/20，占全省人均水平的89%，按国际公认的标准（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立方米为极度缺水），我市属于极度缺水地区。2021年《条例》实施后，为我市节约用水工作提供了制度支撑，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务院《节约用水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条例》在实施过程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主导作用未充分发挥，相关部门职责划分不够明确；二是节水管理机制与上位法衔接不顺畅，一些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一些有益经验和做法需要上升为法律规范；三是全社会节约用水意识不强，尚未形成共同推进节约用水的良好氛围。为确保《条例》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让法规更加贴合我市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和城市节水工作现状，破解工作难题，亟需编制配套的节约用水条例实施细则。
二、制定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依据
在《实施细则》制定过程中，一是坚持法制统一。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确定的“不抵触原则”，做到不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相抵触；二是坚持问题导向。以当前我市节约用水方面亟须解决的问题作为切入点，细致梳理、认真研究，做到精准立法、科学立法；三是坚持务实管用。按照“小切口”“小快灵”原则，充分考虑执法能力、执法保障和执法条件等因素，突出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主要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节约用水条例》《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河南省节约用水条例》《平顶山市节约用水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同时，还借鉴参考了徐州市、镇江市、淮安市、淄博市、衡水市等地已实施的地方性法规。
三、起草过程
（一）建立组织。按照工作部署，市水利局成立了《实施细则》草案起草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起草方案和工作计划，明确了责任分工。抽调业务骨干成立了起草工作专班，专门负责此项工作，陆续完成了资料收集等前期工作。
（二）开展调研。市水利局组织工作专班多次到先进地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社区等进行实地调研，深入了解我市节约用水中存在的问题，广泛听取单位、企业、市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先后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会，对意见和建议进行梳理、分析和吸收，为《实施细则》起草奠定了基础。
（三）集中起草。在前期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组织起草工作专班集中精力起草实施细则内容，经逐句、逐项推敲论证，历经3次修订，形成《实施细则》。
四、重点内容
（一）关于立法目的和节约用水原则。为了规范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保障用水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制定《实施细则》，并对节约用水原则、管理机制做了规定。
（二）关于节水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建设。《实施细则》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推进节水科学技术创新和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开展节水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的研发推广，鼓励用水单位建设、改造数字化平台，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开展水效管控监测，提高用水效率和管理水平。
（三）关于用水管理。《实施细则》细化了编制节约用水规划应当明确包括水资源状况评价、节约用水潜力分析、节约用水目标、任务和措施等内容。规定非居民用水实行计划用水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对市区内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单位或者个人和使用公共管网供水年用水量达到标准的用水单位实施计划用水管理。规定了水行政主管部门在节约用水管理中的具体职责，并对供水单位、用水单位、个人在节约用水中的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三）关于节水管理。《实施细则》规定对高耗水工业企业和高校，应当定期开展水效对标，年超计划用水量10%以上的，应当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用水审计。加强对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开展水平衡测试，对用水系统进行检测、统计和分析，落实节水措施，提高用水效率。对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应当制定节水措施方案，配套建设节水设施，将节水设施建设投资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四）关于非常规水源的利用。《实施细则》规定编制节约用水规划、非常规水源利用规划等专业规划时，应充分考虑非常规水源的用水需求、供水能力和设施布局，明确非常规水源最低配置量、配置对象及水源类型。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具备利用非常规水源条件的计划用水单位配置非常规水源。
[bookmark: _GoBack]（五）关于对建设工程、矿产开发的节水管理。对建设地下工程项目的开挖深度达到一定规模开工前，将工程建设方案和防止对地下水产生不利影响的措施方案备案。矿产资源开采、地下工程建设疏干排水量达到一定规模应定期向取水许可审批机关报送疏干排水量和地下水水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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